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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

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

〔2025〕73号

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及注册会计师梁翌明、尹露露采取出具

警示函监督管理措施的决定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梁翌明、尹露露：

经查，你们在执行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

力锂能或公司）2024年年报审计项目（报告文号：天健审〔2025〕
10-17号）中存在以下问题：

一、重要性基准选择不恰当

在制定总体审计策略时，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的基准选择不

恰当，未结合公司情况对近三年重要性持续升高保持合理关注并

做出审慎的职业判断。

上述情形不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》（财

会〔2022〕1号）第三十七条、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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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1号——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时的重要性》（财会〔2019〕
5号）第九条的相关规定。

二、资产减值测试复核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

执行固定资产减值测试复核程序时，未核实关键参数的准确

性。

上述情形不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号——
审计证据》（财会〔2022〕36号）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。

三、函证程序执行不到位

未对电商平台银行账户余额执行函证程序，且替代测试底稿

记录和关键审计证据缺失；未对个别应收账款未回函事项执行替

代程序，底稿记录不完整。

上述情形不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2号——
函证》（财会〔2010〕21号）第十二条、第十九条、《中国注册

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号——审计证据》第十条和《中国注册

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31号——审计工作底稿》（财会〔2022〕
36号）第十条的相关规定。

四、收入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

公司部分收入确认依据无客户签字或盖章，未关注相关审计

证据的可靠性；收入细节测试底稿记录不完整。

上述情形不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号——
审计证据》第十一条、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31号——
审计工作底稿》第十条的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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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存货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

未关注对委托加工物资获取的存货异地存放证明相关审计

证据的可靠性；执行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出入库截止测试程序时，

未关注选取样本的合理性、完整性；成本及存货底稿部分数据不

准确。

上述情形不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号——
审计证据》第十一条、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4号——
审计抽样》（财会〔2010〕21号）第十七条、《中国注册会计师

审计准则第 1131号——审计工作底稿》第十条的相关规定。

六、研发费用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

执行研发费用审计程序时，获取的母公司研发项目原始验收

报告与阶段性报告均未签字盖章，未关注相关审计证据的可靠性。

上述情形不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号——
审计证据》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。

综上，你们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

（证监会令第 182号）第四十五条第一款、第四十六条的规定。

梁翌明、尹露露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，应对上述违规行为负主要

责任。

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，我

局决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，并记入证券期货

市场诚信档案。你们应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审计质量控制，提高执

业质量，并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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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整改报告。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

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。

河南证监局

2025年 12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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